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专项资金项目

部门绩效评价报告

一、概述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专项资金项目，项目主管单位是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及相关区县（市）卫健委，项目单位

是符合政策要求的郑州市所辖六县 14 家公立医院。

（二）项目概况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意见（中发〔2009〕6 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95 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

意见（试行）（豫政〔2014〕67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郑州市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郑政〔2014〕46 号）》精神，在我市全面推动公立医院

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综合改革，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

（三）项目资金情况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将全面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以药

补医机制作为重点工作，医院因药品零差率减少的合理收入，

80%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补偿，20%由各级财政予以补偿。

财政负担部分纳入省级补偿范围的县级公立医院由省、市、



县（市）财政按 4:2:4 比例承担；未纳入省级补偿范围的县

级公立医院由市、县（市）财政按 4:6 比例承担。2020 年拨

付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 454.50 万元，用于对荥阳

市、中牟县、新郑市、巩义市、登封市、新密市等 6 个县（市）

共计 5 家公立人民医院、3 家公立中医院、6 家妇幼保健院药

品零差率销售补偿和考核奖励。

（四）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总目标是通过设立县级公立医院零差率销售

补偿专项资金，进一步推进 14 家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

成（中药饮片除外），）巩固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成果，破除

了县级城市公立医院以药补医逐利机制，医院药占比（不

含中药饮片）有所下降。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逐步建

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

新机制。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基本情况

通过此次绩效评价，了解掌握郑州市财政对县级公立医

院拨付的 2019 年药品零差率专项补偿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

分析评价专项补偿资金的产出成果和社会效益，促进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调

整医院收入结构，为县级公立医院更好的落实取消公立医院

药品加成后的财政补偿政策及以后年度安排相关财政资金

提供决策依据。

（二）评价组织实施



依据《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市级预算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郑财绩〔2021〕13 号）文件要求，本项目

委托河南宜晟辰工程管理咨询公司进行全面绩效评价。本次

绩效评价工作分为准备、实施和撰写报告三个阶段。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分值为 15 分，实际得分为 14 分。项目对县级 12 家公

立医院的药品零差率市财政补偿 414.5 万元和 4 家公立医院

的考核奖励金 40 万元，合计 454.5 万元，足额到位，到位率

100%。县级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补偿资金项目依据充分、项

目设立程序规范，绩效目标合规。但是部分县级公立医院制

定的绩效目标不够全面、准确，存在部分绩效目标分解的绩

效指标不够细化精准的情况。

（二）项目管理情况

分值为 25 分，实际得分为 21.5 分。各区县（市）卫健

委设立有医疗综合改革归口管理部门，与所辖各公立医院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沟通、联络、答疑、检查、考核等工作机制。

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到各县级公立医院进行现场指导、检查、

查验、考评；县级公立医院能够合法合规的使用补偿款，对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个别区县（市）

财政因资金紧张，资金拨付效率较低。

（三）项目产出情况

分值为 30 分，实际得分为 27.5 分。六县（市）14 家公

立医院 2019 年度所销售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已全部取消

药品加成，药品零差率医院覆盖率为 100%；开通“一卡通”



结算的医院占比达到 100%；三、四级手术占比与上年度同比

有所提升。但是部分区县（市）公立医院针对三、四级手术

占比、住院次均费用、对基础医疗卫生机构的下转诊率、医

务性收入占比等指标没有达到要求，存在药占比超标情况。

（四）项目效果情况

分值为 30 分，实际得分为 28.5 分。六县 14 家公立医

院执行医疗综合改革规定，药品零差率得到全面有效实施。

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就诊人数增加，病床使用率提高，

医院的总体收入逐年增加，参与医（共）联体的县级公立

医院达到 100%；医院现在的手术费、诊疗费有所提升；患

者就医负担明显减轻，使群众得到了实惠。但是个别医院

的平均住院日、病床使用率指标未达标，医护人员对于医

院软、硬件建设、工资薪酬等方面还认为做的不够，有很

大的改革提升空间。

四、评价结论

经调查，医院综合改革及该专项资金补偿取得了一定

的社会效益，医疗收入结构发生了改变，患者用药负担明

显减轻，就医环境得到改善，医院设施设备得到加强更新，

服务水平得到一定提升，患者诊疗、交费等程序减化便利

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工作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

此次绩效评分结果为 91.5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加强顶层设计

自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以来，郑州市强化组织领导，



在各县（市）卫健委的共同努力下，改革由点到面逐步推开，

6 个县（市）14 家公立医院参与了综合改革，取消了药品加

成，调整了医院收入结构，同时将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纳

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责任范围。

（二）协调推进改革

各县（市）卫健委及县级公立医院紧紧围绕破除以药补

医，综合推进取消药品加成与“两票制”、价格调整、医保

衔接、医疗控费、财政补偿“六同步”改革，实现了新旧机

制的平稳转换。

（三）健全保障机制

通过政府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支持和药品零差

率财政补偿，有效地促进了县级公立医院的发展，改善医院

收入结构，加强诊疗设施设备的更新和提升，提高医务人员

诊疗技术水平，初步建立了公立医院发展新机制。医院环境

改善，医疗技术提升，医药费用下降，就诊效率提高，带来

患者就医获得感明显增强，医患关系得到了改善，促进了社

会和谐稳定。

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医院综合改革效果有待提升

部分县（市）卫健委及县级公立医院管理制度不够全面、

细化，未形成有机完整的体系；现有制度设置较为粗略，指

向性不强，缺乏精准度和操作性。部分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深入度不够，缺少科学的规划、计划；未结合本医院的特

点，有针对性的设制项目目标，部分项目指标如三、四级手

术占比、住院次均费用、对基础医疗卫生机构的下转诊率等



尚未达到规定标准；医院收入需要进一步改革调整，收支结

构存在优化的空间，部分医院药占比仍较高，医疗服务收入

占比没有达到要求。医院软硬件建设还有待提升，职工薪酬

绩效制度还需优化完善，还不能充分体现劳动量、技能水平、

学习能力、提升水平与薪酬、晋升的有机结合，医护人员、

部分患者满意度尚不能达到应有程度。

（二）项目绩效管理有待提升

部分县级公立医院绩效管理制度和绩效评价体系不够

完善，绩效目标设置不尽合理，不够细化全面，与各自医院

的业务特点针对性不强，针对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缺乏

系统性，指标设定量化不够。

（三）专项资金到位率和及时率有待提升

部分县（市）存在不能将专项资金及时拨付到县级公立

医院的情况，甚至有个别县（市）长期不能拨付的情况，导

致部分县级公立医院不能及时收到和使用专项资金，财政资

金不能充分发挥效益，影响了医院的工作积极性。

七、建议和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优化项目绩效指标体系

建议各县（市）卫健委及县级公立医院强化绩效管理理

念，提升资金使用合规意识，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总目标及

年度目标，建立细化完善、有针对性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

以目标、指标指引工作中长期规划、短期计划任务。

（二）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制度

按照各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文件和要求，科学解读

医改相关政策，制定科学合理、针对性强、细化具体的，与



医院相匹配的业务、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风险防控制度

体系、应急制度体系等，以制度规范行为，以制度促进改革。

（三）强化专项资金监管机制

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严格预算执行，督促项目资金及时

落实到位，尽量减少中间环节，探索建立项目资金直达项目

单位机制和全过程监管机制。

（四）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探索建立符合改革要求的医疗服务价格新机制，科学确

立调价空间、调整方法，稳妥有序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进一

步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保障县级公立医院健康可持续运

行。

（五）提升医院综合服务能力

结合县域医疗水平及改革发展需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支持鼓励人才培养，优化完善薪酬绩效制度，提升医护人员

的归属感、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医院服务能力，改善医院整

体环境，引进先进的诊疗设备和诊疗技术，着力提升患者就

诊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